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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雲林縣政府函(0096828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　貴府函詢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兼任園主任由幼兒園

代理教師兼任或定期契約進用教保員兼任並支領主管加給

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府102年9月26日府教特字第1025427414號函。

二、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施行細則）第10

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立幼兒園園長、主任依規定請假、留

職停薪或其他原因出缺之職務，依幼兒園所定組長以上之

代理順序代理之；未設組長者，由教師、教保員依序代理

之。園長具公務人員資格者，其代理人依各機關職務代理

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。」第11條第6項規定：「前條及第

一項代理期間，以不超過一年為限。但因請假或留職停薪

之代理期間，不在此限。」爰代理順序及期間依前揭規定

辦理。

三、有關公立幼兒園主任出缺且園內無專任教師可資代理一節

，本部前於101年9月4日以臺國（三）字第101042145號函

函釋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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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內朝陽國小附設幼兒園計1班，配置1名代理教師、1名

定期契約進用教保員（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

考核及待遇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進用之代理人員），園內

教保服務人員皆屬代理性質。考量主任出缺且園內無專任

教師可資代理，亦無正式教保員得以代理，為使幼兒園園

務順利推動，需有以園內代理教保服務人員代理之需。

五、經參考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0條規定：

「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不得兼任中小學各處（室）行政

職務。但情況特殊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，代理

教師得兼任之。」之規定，復考量施行細則所定園長、主

任之代理優先順序為組長、教師、教保員，審酌幼兒園實

務運作需求，同意小型規模且未設組之公立幼兒園，在園

內無專任教師及正式教保員情形下，得按代理教師、代理

教保員順序依序代理，惟仍須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核准，且代理期間以1年為限。

六、至有關代理幼兒園主任期間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一節，如依

規定確有代理之事實，代理教師其主管職務加給請依公立

中小學校校長、幼稚園園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

加給表規定辦理，代理教保員其主管職務加給比照公立幼

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13條第4項教

保員兼組長之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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